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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年度）

部门基本情况

部门名称 广州市水务局 单位数： 12个（局本级和11个下属单位）

年度整体
绩效目标

1.计划整体支出率99%
2.中心城区污水达标排放量有所提高（中心城区猎德、大坦沙和沥滘等
13座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规模496万吨/日，初雨处理规模216.5万吨
/日）。开展排水设施养护、大中修，一体化设施维护等工作。
3.加快排水单元达标建设、合流渠箱清污分流改造、碧道建设，压实排
水监管进单元，全面提升农污治理成效。
4.推进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促进工程良性、安全运行，充分发挥其防
灾减灾、供水保障和农业灌溉等方面作用。
5.加强城市排水防涝工程提升工作，到2025年，基本形成“源头减排
、管网排放、蓄排并举、超标应急”的城市排水防涝工程体系，城市排
水防涝能力显著提升，内涝治理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6.推进番禺区水环境治理攻坚行动，番禺区排水设施管理全覆盖。
7.推进城乡一体化供水服务工作，提升我市供水服务质量。
8.强化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工作，继续推进《广州市水资源综
合规划》修编，优化提升水资源管理服务。
9.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城市，强化系统思维，加强顶层建
设，统筹谋划各项工作，构建顶层设计技术体系，在海绵城市建设推进
中及时落实国家最新政策和技术要求，充分衔接广州市新一轮国土空间
相关规划衔接，以高质量系统谋划引领全域海绵城市示范建设，强力支
撑国家及省市的各项考核。
10.保障河长工作顺利运作，省河长制考核良好。
11.加强智慧水务建设，强化重点区域及关键设施监测感知体系覆盖，
提升排水防涝预警预报和治理能力。

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整体支出率99.86%
2.2023年，中心城区集团所属13座污水处理厂污水达标排放15.74亿吨，并按计划开展排水
设施养护、大中修等工作，累计接收管网约18900公里，已累计清疏管网超2.1万公里，管
网养护覆盖率达110%；已累计巡查超9.1万公里，管网巡查率达400%。
3.至2023年，全市已完成4号河长令任务的达标面积比例为93.22%，超额完成任务。全市已
累计完成431条合流渠箱清污分流改造主体工程，具备通水条件。
4.完成水利工程标准化创建市级评审75宗，超额完成省任务（58宗）。黄龙带水库、木强
水库、新担涌东闸、生物岛堤防认定为2023年第二批水利部标准化管理工程。
5.持续推进《广州市内涝治理行动方案（2021-2025年）》中河道整治、闸泵建设、排水管
网等项目建设，构建从源头到末端的排水防涝工程体系，提升城市排水防涝能力。
6.番禺区公共排水管网养护覆盖率113.5%，管网巡查率超400%，排水设施管理全覆盖。
7.监督供水单位的供水水质、服务质量，统筹指导各区提升我市城乡供水管理水平。农村
供水规模化覆盖人口比例达到98.1%、城镇供水水质综合合格率99.9%、农村供水水质合格
率95.4%。以上指标均达标，提升了我市供水保障能力。
8.我市贯彻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水资源管理及保护能力有效提高，广州市用水总量
和用水强度持续满足广东省双控指标要求，水资源刚性约束进一步增强、水资源节约集约
水平进一步提高；在省的工作测评过程中，我市自查100分（省评分暂未公布）；我市已完
成《广州市水资源综合规划》修编工作，通过规划修编，推进水资源优化配置和高效利
用，解决广州市存在的供水水源韧性不足、部分区域用水指标紧张、水资源配置格局与区
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为今后一段时期指导广州市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工作提
供依据。
9.已印发《广州市海绵城市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广州市“十四五”时期系统化全
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穗海绵办〔2023〕8号）》。截至12月底，我市达到
海绵城市建设要求的建成区面积为463.984平方公里，占建成区总面积的35.04%。
10.保障河长工作顺利运作，省河长制考核获得优秀。
11.建成6522个水务物联监测站点，“智慧排水”项目建成排水设施全覆盖管理、城市内涝
全周期管控体系，“水旱灾害防御信息系统”可支撑“汛前-汛中-汛后”“雨前-雨中-雨
后”全链条管理。

未能完成原因

年度部门
预算情况

总预算
（万元）

年度预算资金类别

部门预算 事业发展支出 事业发展支出(按预算级次划分)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专项资金 其他事业发展支出 市本级资金 对下转移支付

729,513.74 28,709.31 700,804.43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得分/自评分 评分依据、未达标原因、改进措施 参考佐证材料名称

履职效能 50 整体效能 50

部门整体绩效目
标产出指标完成
情况

20
反映年度预算编报时确定的
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中产
出指标完成情况。

1.首先根据绩效目标表（年初目标值/实际完成值）计算指标完成率。
按完成率计分，并设置及格门槛：
   完成率60%以下为不及格，不得分；
   完成率为60%-100%的，得分=完成率×本指标分值；
   完成率100-150%的，得满分；
   完成率高于150%的，得一半分。
2.再计算本评价指标的综合得分=各产出指标单项得分合计。
3.如未报整体绩效目标，此项自评不得分。

20 各产出指标单项得分合计20分。

1.广州市水务局2023年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
申报表；
2.广州市水务局关于调整2023年市本级部门整
体绩效目标的函；
3.《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指标完成情况表》
4.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指标完成情况佐证材料。

部门整体绩效目
标效益指标完成
情况

20
反映年度预算编报时确定的
部门预算整体绩效目标中绩
效指标完成情况。

1.首先根据绩效目标表（年初目标值/实际完成值）计算指标完成率。
按完成率计分，并设置及格门槛：
   完成率60%以下为不及格，不得分；
   完成率为60%-100%的，得分=完成率×本指标分值；
   完成率100-150%的，得满分；
   完成率高于150%的，得一半分。
2.再计算本评价指标的综合得分=各产出指标单项得分合计。
3.非量化效益指标的得分需提供详细的书面评分依据。根据指标完成情
况分为三档：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
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100%-80%（含
80%）、80%-60%（含60%）、60%-0%合理确定分值。
4.如未报整体绩效目标，此项自评不得分。

20 各效益指标单项得分合计20分。

部门预算资金支
出率

10
反映部门预算资金支出进度
。

1.按财政部门通报各部门月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率计算年度平均执
行率。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度平均执行率=∑每月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率÷n
（n为当年自通报之月起的通报月份数量；每月执行率超过100%的，按
100%计算）
2.年度平均执行率达到100%的，得满分；年度平均执行率低于100%的，
得分=年度平均执行率*本指标分值。
3.各基础数据与机关绩效考核口径一致。

9.99

1-3月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率107.27%，
1-4月支出执行率113.19%，1-5月支出执
行率110.12%，1-6月支出执行率
120.97%，1-7月支出执行率113.79%，1-8
月支出执行率108.13%，1-9月支出执行率
109.66%，1-10月支出执行率102.38%，1-
11月支出执行率102.35%，1-12月支出执
行率99.71%，平均支出执行率为99.97%。

财政部门关于市本级部门预算单位支出进度情
况的通报。

管理效率 50

预算编制 3
新增预算项目事
前绩效评估

3
反映部门对申请新增预算的
入库项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
工作的落实情况。

新增预算入库项目，指预算金额超过1000万元（含）的新增经常性二级
项目、预算金额超过3000万元（含）的新增一次性二级项目。
检查部门申请新增预算的项目是否按要求的范围开展绩效评估，是否按
《广州市本级重大政策和项目财政立项预算评估管理办法(试行)》的程
序和内容开展工作，评分采用扣分法。
1.应评估项目超过3个的，有1项没有开展评估，扣0.5分，扣完为止。
2.应评估项目3个以内的，有1项没有开展评估，扣1分，扣完为止。

3
我局2023年没有符合事前绩效评估范围的
项目。

部门自行统计，提供佐证材料。

预算执行 4

结转结余率 2

部门（单位）当年度结转结
余额与当年度预算总额的比
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
（单位）对结转结余资金的
实际控制程度。

 结余结转率=年末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决算数/（年初财政拨款结转和
结余收入决算数+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决算数+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
款决算数）×100%  
    1.结余结转率≤10%的，得2分；
    2.10%＜结余结转率≤20%的，得1分；
    3.20%＜结余结转率≤30%的，得0.5分
    3.结余结转率＞30%的，得0分。

2

年末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决算数188.84万
元，年初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收入决算数
188.84万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决算
数79,738.26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
拨款决算数622,757.28万元，故结余结转
率为0.03%。

本指标根据部门决算报表《财政拨款收入支出
决算总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
出决算表》、《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支出决算表》相关数据计算。

财务管理合规性 2
反映部门（单位）财务管理
的规范性

支出范围、程序、用途、核算应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及有
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具体根据审计（以部门预算审计和专项审
计为主）和财会监督意见采取扣分法评分：
1.明确指出问题和处理意见的，并限期整改的，1项扣0.5分；
2.未明确处理意见,属于因主管部门制度设计缺陷或失职等造成资金套
取、冒领、挪用的，1项扣0.5分；
3.连续两年对因业务主管部门责任引发的同一问题提出意见,或主管部
门未落实相关审计和财会监督整改意见的,1项扣1分。
根据上述扣分情况扣完为止，审计提出的下达期限、资产管理、采购等
合规性在相应指标扣分，在此项指标不重复扣分。

2
我局2023年部门支出的支出范围、程序、
用途、核算均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
理制度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1.广州市珠江前后航道流域事务中心2023 年财
务收支专项审计报告
2.广州市水务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广州市水库
移民事务中心)2023 年财务收支专项审计报告
3.广州市水务工程技术中心（广州市水务工程
招标投标管理中心）2023 年财务收支专项审计
报告
4.广州市城市排水监测站（广州市水质监测中
心、广州市水土保持监测站）2023 年财务收支
专项审计报告

信息公开 4

预决算公开合规
性

2
反映部门（单位）预算决算
公开执行到位情况

预算、决算公开合规性各占50%,对未公开预算或决算的非涉密部门，得
0分。已公开部门预决算的,分别从及时性、规范性2个方面考核：一是
非涉密部门在财政部门批复本部门预决算后, 20日内向社会公开的得1
分,未及时公开的得0分。二是根据公开规范性检查指标计算得分，财政
部门或上级财政部门开展预决算公开专项检查中发现问题的得0分，没
有发现问题的得1分。

2

我局2023年部门预算、部门决算已按规定
内容、在规定时限和范围内在我局的外网
上公开，预算公开时间为2023年2月
16日，决算公开时间为2023年10月12日，
故得1分；在财政部门对我局2022年到
2023年部门预决算的公开规范性检查中，
预决算公开情况基本符合规范。

1.广州市水务局网站截图
2.广州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做好2022年度预决
算公开检查整改工作的函

绩效信息公开情
况

2
反映部门（单位）绩效信息
公开执行到位情况

指绩效目标、绩效自评资料按规定在单位网站公开情况。
1.绩效目标在规定时间公开的，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2.绩效自评资料在规定时间公开的，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3.目标公开情况和自评资料公开情况得分各占50%，计算出本指标的综
合得分。

2

我局绩效目标、绩效自评资料均按规定在
单位网站公开，绩效目标公开时间为2023
年2月16日，绩效自评公开时间为2023年
10月12日。

广州市水务局网站截图

绩效管理 15

绩效管理制度建
设

5

反映部门对机关和下属单位
、专项资金等绩效目标管理
、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
管理和评价结果应用等预算
绩效管理制度的建设和执行
情况

1部门出台对本级使用资金管理制度明确绩效要求的，得满分，否则不
得分。绩效要求应包含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管理和
评价结果应用等方面。
2.部门出台制度，明确机关各处室、机关与下属单位的绩效职责分工要
求的，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3.制度形式可以为专门规定，也可以是综合制度。内容有缺漏的，酌情
扣分。以上两项得分各占50%，算出本指标综合得分。

5

我局制定了《广州市水务局财政资金绩效
管理制度》，经局办公会审议后已印发实
施，同时结合工作实际，印发实施《广州
市水务局2023年财政支出绩效运行监控工
作方案》《广州市水务局2023年财政支出
绩效评价工作方案》，上述绩效管理制度
对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
价管理和评价结果应用等方面有明确规
定，且明确了机关与下属单位的绩效职责
分工。

1.《广州市水务局关于印发2023年财政支出绩
效评价工作方案的通知》
2.《广州市水务局关于印发2023年财政支出绩
效运行监控工作方案的通知》
3.《广州市水务局财政资金绩效管理制度》

绩效结果应用 3
反映部门对监控预警结果处
理、绩效自评结果和重点评
价意见等的整改应用情况。

1.及时反馈处理监控预警提醒信息的，得满分，发现一次未及时处理，
扣1分，扣完为止。
2.及时将重点评价整改情况反馈市财政局的，得满分，未及时反馈的不
得分；
3.建立评价结果与预算编制挂钩机制，将评价结果与所属预算单位预算
安排相结合的，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4.以上三项得分分别占30%、30%和40%，算出本指标综合得分。

3

我局收到财政局的绩效监控结果后，反馈
给相关处室和单位，对第三方机构提出的
问题进行整改，并将整改情况报市财政
局；对预算执行较慢、自评结果较差的项
目，定期召开预算执行推进沟通会，深入
分析原因，制定整改措施，并督办落实到
位；建立了绩效评价结果与本单位预算编
制管理相挂钩的工作机制。复核的结果作
为以后年度资金安排的重要依据。

部门自行统计，提供佐证材料。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得分/自评分 评分依据、未达标原因、改进措施 参考佐证材料名称

管理效率 50

绩效管理 15

绩效管理制度执
行

7

反映部门对机关和下属单位
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
控、绩效评价管理等预算绩
效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

本指标得分=部门绩效目标管理得分+部门绩效监控得分+部门绩效自评
得分
1.绩效目标管理得分（2分）：根据评价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编报质
量评分，部门预算编审阶段，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未被财政部门回退
得满分：被财政部门回退1次及以上不得分。
2.绩效监控得分（2分）
（1）部门按要求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监控的，得1分，否则不得分。
（2）部门及时报送相关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监控材料（自评表、自评报
告、相关佐证材料），得1分，否则不得分。
3.绩效自评得分（3分）
（1）部门按要求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得1分，否则不得分。
（2）部门按要求组织下属单位开展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得1分，否
则不得分。
（3）部门及时报送相关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材料（自评表、自评报
告、相关佐证材料），得1分，否则不得分。

7

按照“三定方案”规定的部门职能、中长
期规划和年度工作任务，结合总体预算安
排情况，编制《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明确2023年重点工作财政支出目标。
在部门预算编审阶段，部门整体预算绩效
目标未被财政部门回退。并且，按照市财
政局要求按时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监控
和绩效自评，绩效监控和绩效自评材料按
时报送市财政局。

1.2023年广州市水务局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
申报表；
2.广州市水务局关于调整2023年市本级部门整
体绩效目标的函
3.广州市水务局部门整体运行监控表
4.2022年广州市水务局整体绩效自评报告
（相关材料较多，可线下复核材料）

采购管理 10

采购意向公开合
规性

0.5

反映采购意向公开完整性、
及时性情况。

采购意向100%公开的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0.5 我局2023年政府采购意向100%公开。

广东省政府采购网截图
（详见：https://gdgpo.czt.gd.gov.cn/cms-
gd/site/guangdong/xmcggg/index.html）

1.5

采购意向公开时限，原则不得晚于采购活动开始前30日。纳入部门预算
支出范围的采购项目，预算单位应当在部门预算批复后40日内，在政府
采购系统填报采购意向要素，各主管预算部门通过政府采购系统汇总本
部门、本系统所有预算单位的采购意向（涉密信息除外）后，在部门预
算批复后60日内予以公开。符合规定的，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1.5
我局2023年政府采购意向在规定时间内公
开。

采购内控制度建
设

1
反映部门政府

采购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建设
情况。

部门建立政府采购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得1分，否则不得分。 1
我局已制定并印发《广州市水务局机关政
府采购实施细则》，建立了政府采购内部
控制管理制度。

《广州市水务局机关政府采购实施细则》

采购活动合规性 2
反映部门政府采购活动合法
合规性情况。

采购投诉处理，经财政部门查证认定属于采购人责任投诉事项成立的，
发现1例扣1分，扣完为止。

2 我局2023年未收到采购投诉。 部门自行统计，提供佐证材料。

采购合同签订时
效性

3
反映政府采购合同签订及时
性情况。

1.预算单位与中标、成交供应商应当在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
十日内，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2.合同签订及时率=在规定时限内签订合同项目数/总项目数。
合同签订及时率=100%，得3分；
90%≤合同签订及时率<100%，得2分；
80%≤合同签订及时率<90%，得1分；
合同签订及时率<80%，不得分。

3 合同签订及时率100%。 市财政局提供数据。1

合同备案时效性 1
反映采购合同备案及时性情
况。

合同备案公开，自合同签订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在“广东省政府采购网
” 备案公开，符合规定的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1
我局2023年采购合同备案均及时在“广东
省政府采购网” 公开。

市财政局提供数据。2

采购政策效能 1
反映部门采购政策执行的效
果情况。

按照《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要求为中小企业预留采购
份额。数值=（实际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金额合计数/预算编制时部门预留
金额合计数）×100%。
评分=数值×分值。

1

实际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金额30892.71万
元，预算编制时预留的中小企业采购金额
21063.40万元，（实际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金额/预算编制时预留的中小企业采购金
额）×100%＞100%。

《2023年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情况
》

资产管理 10

资产配置合规性 2
反映单位办公室面积和办公
设备配置是否超过规定标准
。

符合标准的，得2分，发现一项（类）不符的，扣1分，扣完为止。 2
办公室面积和办公设备配置均符合规定标
准。

1.资产综合统计表
2.《广州市水务局2023年固定资产盘点报告》

资产收益上缴的
及时性

1
反映单位资产处置和使用收
益上缴的及时性。

检查处置收益和租金上缴是否及时（高校可自留的资金除外）。存在长
期（超过3个月）未上缴的，每1笔扣0.5分，扣完为止。

1
我局处置资产收益及时上缴财政，没有出
租的资产。

《广州市水务局2023年固定资产盘点报告》

资产盘点情况 1
反映单位是否每年按要求进
行资产盘点。

每年进行一次资产盘点，并完成结果处理的，得1分。未进行盘点的，
不得分。

1
我局已完成对2023年固定资产的盘点，并
完成结果处理。

《广州市水务局2023年固定资产盘点报告》

数据质量 2
反映部门（单位）行政事业
性国有资产年报数据质量。

部门（单位）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年报数据完整、准确，核实性问题均
能提供有效、真实的说明，且资产账与财务账、资产实体相符的，得2
分；否则酌情扣分。

2

部门（单位）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年报数
据完整、准确，核实性问题均能提供有效
、真实的说明，且资产账与财务账、资产
实体相符。

《2023年度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报表》

资产管理合规性 2
反映部门（单位）资产管理
是否合规。

1.有无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内部管理规程；如无，扣0.5分。
2.在各类巡视、审计、监督检查工作中如发现资产管理存在问题的，每
发现1次扣0.5分，扣完为止。

2

1.已制定并印发《广州市水务局机关固定
资产管理规定》；
2.在各类巡视、审计、监督检查工作中未
发现资产管理存在问题。

1.《广州市水务局机关固定资产管理规定》
2.专项审计报告

固定资产利用率 2

部门（单位）实际在用固定
资产总额与所有固定资产总
额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
部门（单位）固定资产使用
效率程度。

1.比率≥90%的，得2分；
2.90%＞比率≥75%的，得1.5分；
3.75%＞比率≥60%的，得1分；
4.比率＜60%的，得0分。
固定资产利用率=（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额/所有固定资产总额）×100%
。

2
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额61987.28万元，所
有固定资产总额61987.28万元，固定资产
利用率100%。

资产综合统计表

运行成本 4

公用经费控制率 2

部门（单位）本年度实际支
出的公用经费总额与预算安
排的公用经费总额的比率，
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
位）对机构运转成本的实际
控制程度。

公用经费控制率=（实际支出公用经费总额-预算安排公用经费总额）/
预算安排公用经费总额×100%。控制率≤0，得满分；控制率﹥0时，每
增加5%（含）扣减0.5分，减至0分为止。

2
公用经费决算数2,408.02万元，公用经费
年度预算数2,428.74万元，公用经费控制
率为-0.85%，小于0。

本指标根据部门决算报表《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相关数据计算。

“三公”经费控
制情况

2
反映部门（单位）对“三公
”经费的控制效果。

“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预算安排的“三公”经费数，符合要求的得
满分，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

2

“三公”经费决算数211.38万元，“三公
”经费年度预算数214.84万元，211.38万
元（“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214.84
万元（预算安排的“三公”经费）。

本指标根据部门决算报表《机构运行信息表》
数据计算。

总分 100 99.99

评价等级
√优  90分≤得分≤100分； □良  80分≤得分＜90分；
□中  60分≤得分＜80分；  □差  得分＜60分


